
贵州理工学院学历继续教育校外合作

办学机构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学历继续教育是我校服务社会人才培养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为规范我校与校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合作，维

护学校的利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我校与校外合作办学机构应在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和坚持各项教育方针政策的基础上，按照《成人教育培

训服务术语》（GBT28913-2012）、《成人教育培训工作者服务

能力评价》（GBT28914-2012）、《成人教育培训组织服务通则》

（GBT28915-2012）等标准要求，本着合作共赢、坚持监督

和办学主导权的原则开展合作办学。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与社会办学机构、各类院校、

企业、事业单位等校外合作办学机构开展学历继续教育方面

的合作管理。严禁与个人、非法人单位和不具备条件的校外

机构开展合作办学。 

第二章  管理机构与审批管理 

   第四条  我校学历继续教育合作办学协议的审批及归口

管理部门为继续教育学院。 

   第五条  学历继续教育合作办学协议的审批程序为：继

续教育学院填写《贵州理工学院继续教育合作协议申报审批

表》（附件一）—校法律顾问审查—校领导审批—签署合作



办学协议。合作办学协议一式六份，我校和合作办学机构各

保存三份。 

第三章  合作条件与合作内容 

    第六条  校外合作办学机构需提供相关资质；合作办学

协议需明确说明合作期限、学制、学历、证书、专业、办学

规模、师资、教学管理、收费标准、学生管理、安全管理、

办学地点、教学场所、宿舍、水电、就餐、网络等等具体事

项，以及合作双方的责任和义务。 

    第七条  合作办学协议签署前，我校需对校外合作办学

机构进行充分的调研，重点了解该机构开展社会办学的时间、

办学规模、办学效果、管理手段、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团

队能力、主管部门认可度、原有合作院校等情况，以选择优

质校外办学机构开展合作办学。 

第八条  合作办学协议签订后，我校和校外合作办学机

构方可进行招生宣传；如需校外合作办学机构提供资质开展

学历继续教育合作办学的，则需办理法律规定的相关审批登

记注册手续后，方可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并进行招生宣传。 

第九条  我校与外校合作办学机构签订合作办学协议

后，在符合相关管理规定的情况下，方可建立合作办学招生

和函授站点，并授权校外合作办学机构“合作办学机构”和

“考试报名点”等资格。 

第十条  学历继续教育合作办学包括成人高考、自学考



试（含全日制自考助学）合作办学，以及在校普教生通过自

学考试获取第二学位等继续教育的学历教育等方式。 

第十一条  自学考试按照贵州省招生考试院自学考试

的各项规定开展教学改革和教学活动。我校与校外合作办学

机构签订自学考试合作办学协议后，需建立详细的教学培养

计划和教学大纲方案，明确课程体系（包括统考、校考、衔

接课程等教学安排），明确实践实训课程体系安排，建立平

时成绩考评方案，完善考试管理，并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规

定，建立规范的自学考试教学、考试管理体系和监督体系。 

第十二条  成人高考按照贵州省教育厅的相关规定制

定详细的教学培养计划和教学大纲方案，明确课程体系，明

确实践实训课程体系安排，建立平时成绩考评方案，完善考

试管理，并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规定，建立规范的成人高考

教学、考试管理体系和监督体系。 

第四章  费用管理 

   第十三条  我校与校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合作办学收入，

按照《贵州理工学院继续教育经费管理办法（暂行）》执行。 

   第十四条  我校与校外合作办学机构合作办学过程中，

涉及后勤等服务收费的事项，按照符合财政政策并经我校审

定的收费标准，对我校提供的学生宿舍、餐饮、水电、一卡

通等服务内容进行合理收费。 

   第十五条  我校与校外合作办学机构签订的合作办学协



议中，需明确双方负责支付的费用内容和收费内容。双方在

签订合作办学协议后，需按照相关规定制定详细的费用管理

合作细则。 

   第十六条  校外合作办学机构使用我校资产时，应在所

签署的合作办学协议中明确需向我校缴纳使用我校资产的

保证金。 

   第十七条  我校与校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合作办学过程中，

我校所得的分成收入不得低于附件二所规定的比例。我校与

校外合作办学机构签订的合作办学协议中签订的分成收入

高于以上比例时，我校每年从合作办学收入高出比例中给继

续教育学院一定的奖励提成，分成收入奖励提成标准每年由

学校确定。 

第五章  合作协议的运行、跟踪、监督 

   第十八条  我校需对校外合作办学机构开展审查或督导

工作（包括合作费用、教学培养方案、师资、考试命题、教

学情况），开展教学评估及检查、监管，并做好课程教学、

论文答辩及指导等监督工作。各校外合作办学机构均需根据

我校要求按时年审或配合我校检查。 

   第十九条  校外合作办学机构在与我校所签署的合作办

学协议中，需要使用我校继续教育招生指标的情况下，需将

每年的招生计划向我校报审，经我校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 

   第二十条  我校和校外合作办学机构应积极采用信息化、



网络化等手段开展教学管理、学生管理和资源建设，打造我

校有竞争力的继续教育管理体系。 

   第二十一条  校外合作办学机构的招生宣传需满足相关

招生管理机构的审核规定，招生内容要客观、真实、清晰，

符合有关政策法规，不得超越招生许可证核准的办学范围，

不得作不负责任的许诺，更不得作带有欺骗性或诱惑性的失

真宣传。 

   第二十二条  校外合作办学机构需制定相关教学管理方

案、教务计划、教材使用等日常运行管理方案和制度。 

   第二十三条  我校与校外合作办学过程中，由校外合作

办学机构招收并管理的学生和授课教师，保险费用由校外合

作办学机构缴纳；如上述人员发生意外伤害、死亡或其他安

全事故和相关财产损失，后果由校外合作办学机构负责全部

赔偿。 

第六章  督察 

   第二十四条  继续教育学院按照本管理规定和职责对校

外合作办学机构的办学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对校外合作办学

机构的违规行为进行制止。校外合作办学机构不得擅自将与

我校的合作办学工作转签合同外包给第三方。 

   第二十五条  校外合作办学机构在执行与我校所签订的

合作办学协议的过程中，需严格执行我校的审计管理制度，

以防范财务风险。 



   第二十六条  我校与校外合作办学机构委托我校所在地

的仲裁机构，对双方协议终止条件、相关违约责任、纠纷处

理方式进行仲裁。 

   第二十七条  我校与校外合作办学机构在学历继续教育

合作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况者，对当事人进行惩罚。 

   （一）未经过继续教育学院审核，擅自与其它学校或社

会机构开展继续教育中学历教育合作的。造成恶劣影响者，

学校将依据相关规定予以行政记过、经济处罚，情况严重者

交校纪委进行处理； 

   （二）合作办学协议履行过程中，未经审批流程，擅自

与校外合作办学机构扩大继续教育中学历教育合作内容的； 

（三）使用各类盗版教材和盗版教辅材料等其它违法违

规行为者。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行，试用期两年。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制定后，原有相关管理制度与本制

度有差异的，以本制度的规定为准。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